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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居民低碳用电碳普惠方法学

1 范围

本方法学规定了在深圳碳普惠体系下，个人通过低碳使用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减排量的核算流程

和方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电力消耗和发电监测的基线、项目和泄漏排放（am-tool-05-v3.0）

计算电力系统排放因子的工具（am-tool-07-v7.0）

3 术语和定义

碳普惠：是指为小微企业、社区家庭和个人的节能减碳行为进行具体量化和赋予一定价值，并建立

起以商业激励、政策鼓励和核证减排量交易相结合的正向引导机制。

碳普惠行为：指企业或个人自愿参与深圳碳普惠体系，实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增加碳汇等项目活

动的行为。

居民生活用电：指居民在日常家庭生活中使用照明及家用电器设备所产生的电力消费。

居民低碳用电：指本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主动降低电力消费活动和主动购置高效能家电而发生

的低碳使用居民生活用电的行为。

数据聚集平台运营机构：是指在绿色出行、绿色消费、绿色生活、绿色公益场景中具备设立个体账

户功能，可处理低碳行为数据的面向公众服务的平台机构。

注册用户：指在数据聚集平台运营机构注册，自愿参与碳普惠项目的电费缴纳居民用户。

项目情景：指开展居民低碳用电的项目活动情景。

基准线情景：指未开展居民低碳用电的活动情景。

4 适用条件

4.1 适用的减排量申请对象

数据聚集平台运营机构可接受注册用户授权获取其居民生活用电消费数据，并代表其开发碳普惠项

目并申请减排量。项目活动产生的减排量及相关收益归注册用户所有，数据聚集平台运营机构依据双方

签署的协议或其他可行的商业模式向注册用户分配，确保收益传导、普惠给注册用户。减排量应依据深

圳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相关规范流程申请备案。

4.2 地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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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活动须发生在深圳市行政区域范围内，超出深圳市行政区域范围的居民生活用电不纳入项目产

生的碳普惠核证减排量计算范围。

4.3 减排量计入期

计入期自2022年1月1日起计。

5 减排量普惠性论述

居民低碳用电碳普惠行为具有广泛的公众基础，依托数据聚集平台运营机构系统、全面、准确记录

居民生活用电、居民低碳用电的数据，由数据聚集平台运营机构申请、开发碳减排量，并与公众分享减

排量收益，推动居民通过降低电力消费、购置节能环保电器的方式获得减排量，增强社会公众的绿色低

碳意识，从而达到减少全市碳排放的目标。

6 额外性论述

本项目为公益性非技术投资类碳普惠活动，具有积极社会效益，能够有效推动社会公众积极形成居

民低碳用电的生活方式，因此本方法学免除额外性论述。

7 避免减排量重复申报的措施

居民生活用电数据由为其供电的供电公司按一户一号的方式进行实名登记注册，减排量计算所需的

原始数据通过数据聚集平台运营机构记录收集，同时数据聚集平台运营机构所记录数据主要为电费支付

数据，可有效避免同一行为的重复记录所导致的减排量重复申报。

数据聚集平台运营机构及注册用户应承诺减排量不重复申报国内外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绿色电

力交易和绿色电力证书项目，且未在其它减排交易机制下获得备案，可避免减排量重复申报和备案。

8 核算边界的确定

本方法学的项目边界的空间范围为项目发生的地理边界，居民生活用电的空间范围为深圳市行政区

域内，项目空间范围为项目实施的整体范围。

本方法学核算的房产类别为商品住房、统建楼、保障性住房、单位自建房、城中村。因存在数据难

以收集、分析、追溯等问题，不包含工业宿舍和其它使用居民生活用电的建筑，比如：执行居民生活用

电电价的学校、社会福利机构、社区服务中心等公益性事业单位。

本方法学的居民生活用电类型为居民家庭住宅用电，剔除异常用电数据。

本方法学核算的居民生活用电的温室气体排放仅包含CO2。

9 基准线情景

本方法学的基准线情景为深圳市社会公众在日常生活中未开展居民低碳用电的活动情景。

本方法学设定基准线，基准线为深圳市居民生活用电的每人日均排放量，并通过将注册用户实际排

放量与基准线对比，确定以下两种基准线情景：

若注册用户实际排放量低于基准线，则为基准线情景1，直接采用基准线作为基准；若注册用户实

际排放量高于基准线，则为基准线情景2，采用“注册用户实际使用居民生活用电的上一日往前计7日，

以居民生活用电的‘7日均线’的实际排放量”作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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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项目情景

项目情景为注册用户在项目期低碳用电行为的活动情景，从而间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为了避免数据收集的滞后性和保证注册用户参与的公平性，基于数据聚集平台的技术可行性，将以

每日23:59作为当日数据统计的时间节点。

11 减排量计算

本方法的减排量通过计算每人每日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实际排放量，与基准线的数值进行对比分

析，计算方式分为两种情景：若实际排放量低于基准线的排放量，则将基准线情景 1 的排放量与注册用

户实际所产生的排放量相减，即可得出项目期相应的减排量（以下简称“减排情景 1”）；若实际排放量

高于基准线的排放量，则将基准线情景 2 的排放量与注册用户实际所产生的排放量相减，即可得出项目

期相应的减排量（以下简称“减排情景 2”）。

11.1 基准线情景排放量

基准线排放量计算公式与基准线情景1的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每人日均排放量计算公式相同，按

公式（1）计算：

��1 = ��� × ��

�� ×�
× �% （1）

式中：

BE1: 基准线情景1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每人日均排放量（kgCO2/(d·p)）；

EFi：电力排放因子（kgCO2/kWh）；

EC：基准线情景1居民生活用电的日用电总量(kWh/d)；

NR：基准线情景1居民生活用电的总户数（h）；

R：基准线情景1居民生活用电的户均常住人数（p/h）；

p%：先进性系数，取值大于0小于等于1。
【单位:d、p、h分表代表日、人、户】

基准线情景2的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每人日均排放量按公式（2）计算：

��2 =
[��−1

�−7(��� × ���−�
� )]

7
（2）

BE2: 基准线情景2为(t-1)日往前计7日，注册用户使用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7日均线”排放量

（kgCO2/(d·p)）；

EFi：电力排放因子（kgCO2/kWh）；

ECt-n：基准线情景2居民生活用电的日耗电量(kWh/d), 其中n=1、2、3、4、5、6、7；

R：以户为单位的申报人数（p）；（注册用户采用自愿性申报原则，进行每户实际居住人数的申报。

若无申报记录，则一律按照统计年鉴提供的户均常住人数计算。）

其中，���按公式（3）计算：

��� = ��( ����2,� × ��� )
��

（3）

式中：

EFi：电力排放因子（kgCO2/kWh）；



4

EFCO2,i：i类燃料的CO2排放系数（kgCO2/kg、kgCO2/m
3
、kgCO2/kWh）；

ADi：深圳市行政区域内发电厂发电消耗的i类燃料及南方电网调入电力的活动水平（kg、m
3
、kWh）；

EG：居民生活用电的终端用电量（kWh）；

i：能源类型。

11.2 项目情景排放量

项目情景的注册用户当日使用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实际排放量按公式（4）计算：

��� = ���×���
�

(4)

式中：

PEt: 项目情景注册用户使用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当日实际排放量（kgCO2/(d·p)）；

EFi：电力排放因子（kgCO2/kWh）；

ECt：项目情景t日（即：当日）注册用户使用居民生活用电的实际用电量 (kWh)；

R:以户为单位的申报人数（p）。

11.3 泄漏

个人参与项目活动时，在同一空间、时间内只能选择同一家供电公司，因此本方法学免除考虑泄漏。

11.4 碳普惠减排量计算

居民低碳用电碳普惠行为的减排量按公式（5）（6）计算：

��1 = ��1 − ��� （5）

式中

RE1: 减排情景1的当日居民生活用电的减排量（kgCO2/(d·p)）；

BE1：基准线情景1的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每人日均排放量（kgCO2/(d·p)）；

PEt：项目情景注册用户使用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当日实际排放量（kgCO2/(d·p)）；

��2 = ��2 − ��� （6）

式中：

RE2: 减排情景2的当日居民生活用电的减排量（kgCO2/(d·p)）；

BE2：基准线情景2的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每人日均排放量（kgCO2/(d·p)）；

PEt：项目情景注册用户使用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当日实际排放量（kgCO2/(d·p)）。

12 数据来源与监测

12.1 事前确定的数据和参数

本方法学事前确定的数据和参数需定期更新。具体数据和参数如下：

表 1 燃料类型 i的电力排放因子

数据/参数 1 EFi

单位 kgCO2/kWh

描述 电力排放因子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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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方法和程序 -

其他说明 每月更新一次，用于计算基准线情景及项目情景的排放量

表 2 深圳市使用居民生活用电的总户数

数据/参数 2 NR

单位 h

描述 基准线情景 1居民生活用电的总户数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统计数据

测量方法和程序 -

其他说明 剔除了执行居民电价的学校、社会福利机构、社区服务中心等公益性事

业用户

表 3 户均常住人数

数据/参数 3 R
单位 人/户

描述 基准线情景 1的户均常住人数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深圳市统计年鉴》

测量方法和程序 -

其他说明 每年更新一次，以深圳市统计局发布时间为准

表 4 先进性系数

数据/参数 4 p%

单位 -

描述 基准线的百分比权重，取值 60%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由深圳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确定

测量方法和程序 -

其他说明 深圳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参数进行调整

12.2 监测数据的程序和要求

作为监测的一部分，应当对收集的所有监测数据进行电子版存档并且至少保存至最后一个计入期结

束后五年。如果在下表中没有特殊的说明，所有的数据都需要进行全部监测。所有的测量都应该采用符

合相关行业标准的校准测量仪器进行。另外，还要参考本方法学所涉及到的工具中的监测要求。

计算基准线情景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每人日均排放量、项目情景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每人每日

排放量的所有参数需要定期更新。

不同项目的监测计划中应用方法保证本项目用户的唯一性，即同一用户未在其他同类项目注册，避

免减排量重复申报。

本方法学需要监测每个注册用户的参数和数据如下：

表 5 深圳市居民生活用电的日用电总量

数据/参数 5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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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kWh

描述 基准线情景 1的深圳市居民生活用电的日用电总量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数据聚集平台运营机构

测量方法和程序 数据聚集平台运营机构记录

监测频率 每日更新一次

QA/QC 程序

其他说明 计算基准线

表 6 基准线情景 1的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每人日均排放量

数据/参数 6 BE1

单位 kgCO2/(d·p)

描述 基准线情景 1的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每人日均排放量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数据聚集平台运营机构

测量方法和程序 数据聚集平台运营机构记录

监测频率 每日更新一次

QA/QC 程序

其他说明 计算基准线情景 1基准排放量，数值每日公布

表 7 基准线情景 2的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每人日均排放量

数据/参数 7 BE2

单位 kgCO2/(d·p)

描述

基准线情景 2 的由(t-1)日往前计 7 日，注册用户使用居民生活用电所

产生的“7 日均线”排放量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数据聚集平台运营机构

测量方法和程序 数据聚集平台运营机构记录

监测频率 每日更新一次

QA/QC 程序

其他说明 计算基准线情景 2基准排放量

表 8 注册用户居民生活用电的实际用电量

数据/参数 8 ECp

单位 kWh

描述 注册用户居民生活用电的实际用电量。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数据聚集平台运营机构

测量方法和程序 数据聚集平台运营机构记录

监测频率 每日更新一次

QA/QC 程序

其他说明 计算项目情景排放量

表 9 注册用户以户为单位申报的常住人数

数据/参数 9 R

单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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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注册用户以户为单位申报的常住人数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注册用户自主申报

测量方法和程序 数据聚集平台运营机构

监测频率 每月更新一次

QA/QC 程序

其他说明 计算项目情景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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